
住宅住宿事业

已经从2018年6月15日开始施行!!
—住宅住宿事业法、关于保证新宿区住宅住宿事业妥善运营的条例—

何谓住宅住宿事业？

住宅住宿事业法的概要（2018 年 6 月 15 日施行）

①	开展住宅住宿事业时，需要向区长提交申报。

②	为了妥善开展住宅住宿事业，对住宅住宿事业者规定了承担采取以下措施的义务。

□	保证住宿人员的卫生环境（每一位住宿人员 3.3 平方米以上的起居室使用面积，定期清扫和通

风换气）

□	保证住宿人员的安全（设置应急照明器具、避难线路的表示）

□	保证外国住宿人员的舒适性、方便性

□	制定和配备住宿人员名簿

□	关于防止对住宿人员生活环境造成不良影响的必要事项（防止噪音、垃圾处理等）的说明

□	不满等的应对

③	在申报住宅收留他人住宿期间，如果住宅住宿事业者离开等，原则上必须向住宅住宿管理业者委

托采取上述②的措施。

新宿区

注意事项！

开展住宿事业时，需要根据住宅住宿事业法提交申报，或者获得旅馆业法的许可。

如果无申报、无许可，将因违反旅馆业法成为处罚的对象。

住宅住宿事业

已经从2018年6月15日开始施行!!

　　“住宅住宿事业”指旅馆业法规定的经营者以外者收取住宿费

在住宅收留他人住宿的事业，即所谓“在普通人家中住宿”。

　　本次的法律新定义了“住宅住宿事业”，根据住宅住宿事业法

提交申报，便可在住宅收留他人住宿。



关于保证新宿区住宅住宿事业妥善运营的条例
（2018 年 6 月 15 日施行）

●申报住宅的公布
　　为了便于住宿人员及近邻的居民识别申报住宅，关于申报住宅的所在地、联系方法、向附

近居民通知的日期等，通过新宿区网站等公布。

●废弃物的妥善处理
　　住宿人员产生的垃圾必须由住宅住宿事业者以及住宅住宿管理业者自身承担责任妥善处理。

※关于垃圾的收集，请向获得一般废弃物、产业废弃物收集运送许可的业者委托等妥善处理。

●向附近居民的事前说明
　　计划运营事业者必须在提交住宅住宿事业申报的 7天之前，向附近居民发出书面通知，并

向新宿区报告。

●说明范围

（1）	在与申报住宅相同的建筑物内居住者（包括店铺等的使用者）

（2）	在相邻的建筑物等规则规定的范围内居住者（包括店铺等的使用者）

●说明内容

（1）	商号、名称或者姓名及联系方法

（2）	开展住宅住宿事业

（3）	住宅的所在地

（4）	计划开始住宅住宿事业的日期

（5）	应向住宿人员说明的事项

	 甲　为了防止噪音应注意的事项

	 乙　关于垃圾处理应注意的事项

	 丙　为了防止发生火灾应注意的事项

	 丁　其他应注意的事项

（6）	如果委托住宅住宿管理业务，作为该对方的住宅住宿管理业者的商号、名称或者姓名及

联系方法

※关于说明的范围、内容，由条例及条例施行规则规定。

　　为了保证住宅住宿事业的妥善运营，防止区民生活环境恶化，新宿区制定了独自的条例，规定

了新宿区的规则。

条例的要点



●住宅住宿事业实施的区域和期间的限制
　　在住宅专用地区，从星期一的正午开始至星期五的正午为止，不得实施住宅住宿事业。在

住宅专用地区以外，与星期几无关，按照法令的规定，每年可最多实施 180天事业。

※住宅专用地区	.....根据都市计划法规定为“为了保护良好环境的地区”的地区，指第 1类低

层住宅专用地区、第 2类低层住宅专用地区、第 1类中高层住宅专用地区、

第 2类中高层住宅专用地区。

其他主要的条例内容如下所示。
■	为了保证妥善的事业运营，新宿区将与公安、消防等相关机构合作。

■	住宅住宿事业者以及住宅住宿管理业者必须防止因住宅住宿事业的实施造成申报住宅周围

地区的生活环境恶化，将不满及洽询的内容记录保存 3年。

■	住宿人员在利用申报住宅时，必须防止申报住宅周围地区的生活环

境恶化。

■	建筑物的提供者等必须致力于在公寓管理规约等中明确是否允许事

业的实施。

关于住宅住宿事业的申报

　　关于“收取住宿费（※1）收留他人住宿”事业，需要根据住宅住宿事业法提交申报、或者获得

旅馆业法许可两者的其中之一。

计划开展“收取住宿费，收留他人住宿”事业。

计划地点的用途地区为住宅专用地区。 请与城市计划课洽询确认。

电话 ：03-5273-3571

收留住宿为 

【从星期五的正午开始至星期一的正午为止】。

不得经营事业。
关于根据住宅住宿事业法提交申报，

请与卫生课洽询。

关于获得旅馆业法的许可， 

请与卫生课洽询。

每年住宿超过 180 天。

※1　与使用费、伙食费、合约金等名称无关，包括客观判断为住宿代价的情况。

不明确

是 不是

不是 不是是 是



申报住宅的确认方法

洽询窗口

・	对于申报住宅，在正门的门上等贴出住宅住宿事业的标识。

	 ※如果委托管理，在标识上写明联系方法。

・	在新宿区的网站和卫生课窗口，可以确认申报住宅的联系

方法等。

●	新宿区健康部卫生课（平日 8:30 ～ 17:15）

	 ・关于住宅住宿事业	 电话：03-5273-3870

	 ・其他洽询等	 电话：03-5273-3841

●在普通人家中住宿制度客服中心［观光厅］（9:00 ～ 22:00）

	 ・关于制度或申报方法	 电话：0570-041-389

洽询部门

新宿区健康部卫生课　　新宿区新宿五丁目 18番 21号　　电话：03-5273-3841

标识的样式（例）

　　 致各位建筑物或土地的提供者、公寓等的区分所有者

◆	在签订提供建筑物或土地合约（租赁合约等）时，应明确记载可否实施住宅住宿事业。

◆	公寓等的区分所有者应在管理规约等中规定可否实施住宅住宿事业。

◆	如果在管理规约等中禁止开展住宅住宿事业，则不得实施住宅住宿事业。

　　 致各位住宅住宿事业者　  请向住宿人员特别说明以下事项。

★	如果误入他人住宅将会产生纠纷，因此应确认在住宿地点张贴的标识。

★	不得喧哗或发出声响等对附近的他人造成影响。

	 ・也应注意在阳台说话的声音以及吸烟。

	 ・尤其在清晨、夜间等，也应注意拉行李箱的声音等。

★	对于垃圾，应务必按照事业者指定的方法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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